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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標準之廠規作為檢驗的依據。 

四、依藥事法第 57 條及其授權子法，原料的管理亦為 GMP 規範之一部分，藥廠負有原物料供應

商的認可及監督之職責，原料須經檢驗合格後才可用於藥品的製造。 

（二一八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長照服務法要儘速推動通過及長照財

源規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5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3-459） 

林委員就長照服務法要儘速推動通過及長照財源規劃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現象，減輕家庭的照顧負擔，目前我國正循三階段建立長期照顧

制度，第一階段為推動長照十年計畫，建構長照服務模式，作為建構長照服務網絡之先驅計

畫；第二階段為發展長照服務網，並推動長照服務法之立法，健全長照服務體系；第三階段

為規劃推動長照保險，以社會保險的方式為長照服務提供適當的財源。 

二、長照服務法經由朝野黨團共同努力，已於 104 年 5 月 1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。 

(一)該法為我國長照發展重要之根本大法，於 99 年由原衛生署送行政院審議再送立法院，迄

今歷經四年半時間，期間整合朝野多達 17 個草案版本，歷經 4 次專案報告、4 次條文討

論、5 場公聽會以及 103 年 1 月 8 日由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完成審議，並後經 9 次協商

後，已於 104 年 5 月 15 日由立法院完成三讀；其立法之完成，代表我國長照發展邁向重

大里程碑。 

(二)長照服務法的通過，使保障對象不再只限失能者，同時也將家庭照顧者一併納入，以健

全長期照護體制；更於該法中明定家庭照顧者之支持服務，規劃服務內容，包括：有關

資訊之提供及轉介、長照知識或技能訓練、喘息服務、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等。 

(三)本法案對我國長照制度之發展極為重要，內容涵蓋長照服務內容、人員管理、機構管理

、受照護者權益保障、服務發展獎勵措施五大要素，並包括以下重要制度：1.整合各類長

照服務基礎，包括：居家、社區及機構住宿之整合式服務，各民間團體期盼已久之小規

模多機能服務取得法源依據；2.為外籍看護工由長照機構聘僱後派遣至家庭提供服務，或

由雇主個人聘僱之雙軌聘用方式訂立法令基礎，外籍看護工入境後其雇主更可申請補充

訓練；3.明定照顧服務員之長照專業定位；4.以長照基金獎勵資源不足地區及型態，包括

人力及服務資源；5.有關各界關注之家庭照顧者，首次納入服務對象；6.無扶養人或代理

人之失能者接受機構入住式長照服務時，地方政府之監督責任。由於長照服務法之通過

，並將使相關規範明確且一致，有意投入長照服務產業者將有所依循，並可注入企業法

人資源參與居家及社區式服務。 

(四)至於民間團體所關心長照財源不穩，政府已規劃穩定永續之整體長照財源：以「長照基

金」發展長照基礎建設；以「長照保險」提供服務費用。此規劃於民國 98 年即充分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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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陸續依原訂規劃展開。長照服務法已明定長照基金至少 120 億元，規劃 5 年內編列

完成，並以政府預算及菸捐為主要財源，更明定「基金額度及來源，應於本法施行二年

後檢討」。長照保險法草案則業已送行政院，刻正進行審議中，近期將送立法院審議，

依據該法所需財源之中推估，長照保險上路長照服務所需經費中推估約 800 餘億元。至

現行公務預算原編列每年 48 億元之長照服務費用，於長照保險實施前，仍將持續編列。

有關長照財源之規劃，並以媒體溝通、新聞稿方式說明，後續並將製作懶人包協助民眾

瞭解。 

(五)本法自公布後二年施行，期間尚需完成長照資源發展之獎助、長照機構法人、長照機構

之設立標準及目前長照機構之改制銜接等相關法令。本部亦將秉持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

之原則，完成各項法令訂定及程序。 

（二一九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「鑒於國內勞工工時過長，除造成員

工工作負荷愈重，家庭生活亦受影響，更難以避免職業災害，

亦無法提振國內內需經濟，為提升國內勞動人權、振興民生消

費經濟，應重新檢討勞工工時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法制」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5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3-465） 

林委員國正就「鑒於國內勞工工時過長，除造成員工工作負荷愈重，家庭生活亦受影響，更

難以避免職業災害，亦無法提振國內內需經濟，為提升國內勞動人權、振興民生消費經濟，應重新

檢討勞工工時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法制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： 

基於社會各界對於縮減勞工法定正常工時之高度期待，立法院已於 104 年 5 月 15 日三讀通過

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及相關條文修正案，將法定正常工時縮減為一週 40 小時，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

實施，使我國工時法制正式邁向新紀元，並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。 

另，本部擬具之勞動基準法縮減工時相關配套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104 年 4 月 23 日經行政院會

審查通過並函送立法院審議，修正重點包括，法定正常工時縮短為一週 40 小時、調整延長工時、

提高出勤紀錄之保存年限至 5 年並提高罰則、休息時間安排作有限度之彈性調整、明確訂定延長工

時及休假日出勤可於 6 個月內補休等配套措施。 

（二二○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內政部計畫推出晶片身分證因牽涉層

面廣，並與民眾個人資料及隱私息息相關，必須審慎規劃，完

整測試，以保障全體國民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3-466） 


